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作为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正新材”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

证券”或“保荐机构”）对公司 2018 年度对外担保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

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 、公司拟对子公司进行担保的情况 

华正新材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度公司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子公司 2018 年度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资本性投

入等对资金的需求情况，公司拟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担保额度合计最高为 60,000 万元。具体如下： 

1、为全资子公司杭州联生绝缘材料有限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最高额信用担保

13,000 万元； 

2、为全资子公司杭州华聚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最高额信用担保

20,000 万元； 

3、为全资子公司杭州华正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最高额信用担保

17,000 万元； 

4、为控股子公司浙江华正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最高额信用担保

10,000 万元。 

公司对上述子公司的担保有助于上述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正常开展，符合

公司整体发展的需要，且目前上述子公司经营状况正常，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

制范围之内，上述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从提请股东大会自通过上述事项之日起，在此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具体负责

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会议。授权期限自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8 年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之日止。如本担保事项获得通过，在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

本担保额度继续有效。在授权期限内，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 

二、担保的审议程序 

2018 年 3 月 28 日召开的华正新材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18 年度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且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

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本保荐机构查阅了公司相关董事会、独立董事意见书等，经核查认为：华正

新材对子公司的担保事项旨在为保障生产经营等各项工作顺利进行。该担保事项

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

见。保荐机构对公司拟向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对外

担保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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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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